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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2） 
 

(1)建議統一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 
 

(2) 建議更換外部審計機構；及 
 

(3)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1) 建議統一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 
 

自本公司 H 股於聯交所上市之日以來，本公司一直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編制其財務報表。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刊發的《有關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內地註冊成立公

司採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準則以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總結》，於中國

註冊成立並於香港上市的發行人獲准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其財務報表，而

經財政部及中國證監會批准的會計師事務所獲准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審核該等

財務報表。 

 
為了提高效率及減省披露的成本及審核開支，董事會通過決議案，自二零一八年

起，本公司僅編制一份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的財務報表（「建議更改會計

準則」）。建議更改會計準則須待股東批准下文第（3）段所述的公司章程的建議

變動後方可作實（「公司章程的建議變動」）。 

 

 

 

 

 

 



 
待股東批准公司章程的建議變動後，預期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中期業績將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本公司相信，建議更改會計準則

將不會對本公司公佈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產生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 

 

(2) 建議更換外部審計機構 
 

根據重慶國資委關於會計師事務所輪換的相關規定，本公司與普華永道中天會計

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普華永道」）及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

咸永道」）就不再續聘事宜達成一致，自股東周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本公司董事會就聘任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外部審計機構事宜作出如下決議： 

 

一、同意聘請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信永中和」）為本公

司 2018 年度外部審計機構，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提供相關境內外審計服務。 

 

二、同意授權本公司經營管理層決定本公司 2018 年中期財務審閱及年度財務審計

費用，並與信永中和簽訂相關服務協議。 
 

普華永道及羅兵咸永道已經書面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其離任需提請本公司股東關

注的事宜。本公司董事會並未知悉任何有關建議更換外部審計機構之情況需提請

本公司股東關注。董事會亦確認，本公司與普華永道及羅兵咸永道並無任何意見

分歧或未決事宜。 

 

建議更換本公司外部審計機構的議案需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審議批

准。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換本公司外部審計機構及股東周年大會通知的

通函，將在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謹對普華永道及羅兵咸永道於過往年度向本公司提供的專業服務表示衷心

感謝。 

 

(3)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司的中國核數師信永中和為一間獲財政部及中國證監會批准根據中國企業會

計準則向於中國註冊成立的發行人提供審核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 

 
鑒於建議統一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董事會已通过一項決議案，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有關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的全文，請參閱本公告附錄。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以通過特別決議案的方式批准後

方可作實。除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中所載的修訂外，經修訂的公司章程的其他條

文維持不變。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將於股東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後生效。一份

載有（其中包括）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及股東周年大會通知的通函，將在適當時

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周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的 2017 年度股東周年大會，以批准公司章程 

  的建議修訂及更換外部審計機構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指  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本公司」 指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2722）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H 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人民幣 1.00 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財政部」 指 中國財政部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中國臺灣地區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董事長  
王玉祥 

 
中國 • 重慶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勇先
生、鄧勇先生、竇波先生及何小燕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
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 

 
*  僅供識別 
 

 
 

 
 
 
 
 
 
 
 
 
 
 
 
 
 
 
 
 
 
 
 
 
 

 
 
 
 
 



附錄－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原條款 經修訂條款 

 

第157條 

公司的財務報表除應當按中國會計準則

及法規編制外，還應當按國際或者境外上

市地會計準則編制。如按兩種會計準則編

制的財務報表有重要出入，應當在財務報

表附注中加以注明。公司在分配有關會計

年度的稅後利潤時，以前述兩種財務報表

中稅後利潤數較少者為准。  

 

第157條 

公司的財務報表除應當按中國會計準則

及法規編制外，還應當按國際或者境外

上市地證券交易所認可的會計準則編

制。如出現按兩種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

表，且有重要出入（如有），應當在財

務報表附注中加以注明。公司在分配有

關會計年度的稅後利潤時，以前述兩種

財務報表（如有）中稅後利潤數較少者

為准。  

 

第158條 

公司公佈或者披露的中期業績或者財務

資料應當按中國會計準則及法規編制，同

時按國際或者境外上市地會計準則編制。

 

第158條 

公司公佈或者披露的中期業績或者財務

資料應當按中國會計準則及法規編制，

同時按國際或者境外上市地證券交易所

認可的會計準則編制。  

 
 


